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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

 

 

特别提示： 

1、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； 

2、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。 

一、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

1、会议召集人：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董事会 

2、会议召开时间： 

（1）现场会议召开时间：2025 年 9 月 12



文件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二、会议出席情况 

截至本次股东会股权登记日 2025 年 9 月 9 日，公司总股本为 116,497,080

股，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116,365,961 股（已剔除回购账户中公司股份数 

131,119 股）。 

（一）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

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8 人，代

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合计为 80,749,756



同意 80,744,65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.9937%；反对 3,0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37%；弃权 2,1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

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26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2,874,601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.8229%；反对 3,0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1042%；弃权 2,1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

票默认弃权 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729%。 

（二）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公司章程>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80,739,15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.9869%；反对 3,0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37%；弃权 7,6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

默认弃权 5,5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94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2,869,101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.6319%；反对 3,0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1042%；弃权 7,6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

票默认弃权 5,5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2639%。 

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，已获出席股东会的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

上通过。 

（三）逐项审议《关于制定、修订公司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》 

3.01 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股东会议事规则>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80,739,15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.9869%；反对 3,0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37%；弃权 7,6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

默认弃权 5,5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94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 



同意



3.04 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对外担保制度>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80,739,15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.9869%；反对 2,8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35%；弃权 7,8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

默认弃权 5,5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97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2,869,101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.6319%；反对 2,8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972%；弃权 7,8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

票默认弃权 5,5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2709%。 

3.05 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关联交易管理制度>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80,739,15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.9869%；反对 2,8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35%；弃权 7,8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

默认弃权 5,5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97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2,869,101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.6319%；反对 2,8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972%；弃权 7,8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

票默认弃权 5,5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2709%。 

3.06 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募集资金管理办法>的议案》 

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80,739,156 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9.9869%；反对 2,8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35%；弃权 7,8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

默认弃权 5,5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97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 

同意 2,869,101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



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972%；弃权 7,8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

票默认弃权 5,5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2709%。 

3.07 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修订<对外投资管理制度>的议案》

 

总表决情况：

 同意80,739,356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99.9871%；反对2,8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35%；弃权 7,6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票

默认弃权 5,5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094%。 

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：

 

同意 2,869,301 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.6389%；反对 2,800

股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0972%；弃权 7,600 股（其中，因未投

票默认弃权 5,500 股），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.2639%。 

四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

 

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张欣律师、赖书琪律师见证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

意见书，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、法规和规范性文

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，

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。 

五、备查文件

 

1、公司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会决议； 

2、福建天衡联合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

第三次临时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厦门嘉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 年 9 月 12 日 


